关于主管及以下管理岗位、非教师专技岗位、辅导员岗位、组织员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聘任工作的通知 


信息来源：人事处     发布日期： 2023-02-20 20:21    浏览次数：3699 
校内各部门、各位教职工：
为深化学校人事制度改革，进一步规范岗位设置与管理，完善内部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，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第五轮岗位聘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浙商大人〔2022〕189号）和《浙江工商大学2023-2026年度“三定”方案》（浙商大党〔2023〕3号）相关精神，学校即将启动2023年主管及以下管理岗位、非教师专技岗位、辅导员岗位、组织员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聘任工作。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聘任范围
学校在册人员，包括事业编制教职工与非事业编制合同制人员。
杭州商学院、人民武装学院自定方案、自行实施聘岗工作。
二、聘任程序、日程
	进程
	时间
	工作内容
	相关部门
/教职工

	第一阶段（拟连任、转任主管岗的聘任）
	2月20日-21日
	上报主管岗各岗位职责、具体上岗条件和报名方式
	各部门（学院）

	
	2月22日
	公布各部门（学院）的主管岗岗位数、岗位职责、具体上岗条件和报名方式
	人事处

	
	2月23日
	向意向部门报名（每人限报两个岗位）
	现任主管岗人员

	
	2月24日-2月27日
	研究确定本部门（学院）拟连任、转任（包括跨部门转任）名单，报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组。
	各部门（学院）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

	
	2月28日
	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组确认并统一公示5个工作日
	人事处

	第二阶段（主管岗增聘）
	3月6日
	各部门（学院）上报空缺主管岗位，由人事处统一公布。
	各部门（学院）、人事处

	
	3月8日
	向意向部门报名（每人限报两个岗位）
	符合条件的教职工

	
	3月10日
	对本部门（学院）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和面试，经过充分讨论、投票表决，确定本部门（学院）拟聘主管人员名单，并报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组。
	各部门（学院）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

	
	3月13日
	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组确认并统一公示5个工作日
	人事处

	第三阶段（其他岗位聘任）
	3月17日
	报送其他岗位说明书（主管以下辅导员岗位根据学生处核定数确定）
	各部门（学院）

	
	3月17日
	公布各部门（学院）的其他岗位岗位数、岗位职责、具体上岗条件和报名方式。
	人事处

	
	3月20日
	向意向部门报名（每人限报两个岗位）
	符合条件的教职工

	
	3月22日
	对本部门（学院）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和面试，经过充分讨论、投票表决，确定本部门（学院）拟聘人员名单，报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组确认并统一公示5个工作日。
	各部门（学院）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、人事处

	
	3月31日前
	对各部门各岗位拟聘人员名单进行审定。
	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


三、申报条件
1.申报管理主管岗位的，须为现聘主管岗、管理七级职员、高级专业技术岗位，或在副主管岗、管理八级职员、中级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满3年。在上一轮岗位聘任中（浙商大人〔2020〕60号）新聘任至副主管岗位的，可视作聘任满3年。年龄要求应能聘满一个聘期。
申报其他专技主管岗位的，须为现聘主管岗、高级专业技术岗位，或在中级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满2年。年龄要求应能聘满一个聘期。
2.申报副主管岗位的，须为现聘副主管岗、管理八级职员、中级专业技术岗位，或在管理九级岗位、初级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满3年，或研究生毕业工作满1年，或本科毕业工作满4年，或专科毕业工作满6年。
3.申报科员岗位的，须为现聘科员、管理九级岗位，或在办事员岗位聘任满3年，或本科、专科毕业工作满1年。
4.申报人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，申报原等级岗位的可适当放宽。
5.申报主管岗位的，男职工须为1967年4月1日及以后出生，女职工须为1972年4月1日及以后出生。具有管理六级及以上职员或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女职工，如提交个人申请，选择60岁退休，可放宽至1967年4月1日及以后出生。
6.主管岗位人员在同一岗位任满三届，且属于内部控制关键岗位的，须实行轮岗。不具备轮岗条件的岗位应当采取专项审计等控制措施。
四、其它事项
1.因不满一个聘期退出主管岗的人员，仍占部门人员编制，保留原主管岗岗位津贴。
2.距离退休不满一年的人员，可不占部门人员编制。
3.根据省人力社保厅相关文件精神，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或工勤岗位人员转聘到管理岗位的，基本工资将执行管理岗位工资（有可能降低）。
4.入职我校不满3年的管理岗、非教师专技岗和组织员，除组织提拔或调动外，原则上只能应聘本人所在学院（部门）的岗位。辅导员转岗聘任，按照浙江省教育厅《关于推进浙江省高校一流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教工委〔2022〕10号）和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辅导员除组织提拔或调动外，原则上应连续工作满5年方可调离辅导员岗位。
5.各类人员的年限计算至2023年3月31日止。
6.部门应该建立内部控制关键岗位责任制，明确岗位职责及分工，确保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、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。
7.在聘任工作过程中，教职工有权就各级岗位申请人的情况、部门（学院）和学校聘任工作提出投诉。在公示期内，应聘申请人有权就部门（学院）和学校岗位聘任工作的决定提出申诉。投诉和申诉都应采用书面形式。申诉由校工会受理，投诉由校纪检监察室受理。
人事处
2023年2月20日
 

附件1：《浙江工商大学第五轮岗位聘任工作实施方案》
附件2：《浙江工商大学2023-2026年度“三定”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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